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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管理规定，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的管理，是保

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搞好课程教学管理

，确保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特作如下规定。 加强研究生课程

教学工作的管理，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为进

一步搞好课程教学管理，确保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特作如下

规定： 一、研究生处根据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下达教学任

务，任课教师由各学院推荐报研究生处批准。课程和任课教

师一经确定，中间不得任意改变。研究生处向各学院下达教

学任务书后，各学院要将每门课程的教学任务通知到每位任

课教师。 二、研究生任课教师要求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学

术水平，治学严谨，教学效果良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硕

士研究生任课教师要求由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担

任，博士研究生任课教师要求由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

师担任，任课教师要具备坚实系统的理论基础，熟练地掌握

课程的基本内容，把握重点和难点，掌握一定数量的参考书

以及其它中外文参考资料。能较好地掌握所开课程的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思想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研究生任课教师

要坚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准时上课，严格课堂纪律，在

教学过程中，不准散布违犯四项基本原则和违犯中央方针政

策的言论。 三、接受研究生课程的任课教师，要根据研究生

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要求，提前选好教材和参考书，制订讲

授本课程详细的授课计划，填写教学进度计划表，经分管院



长审查签字后于开课前交学院研究生秘书处存档。 四、任课

教师应按计划进行授课、实验、实习和考核等，不得擅自停

课、调课，不得随意增减学时。因故需调、停课者应事先填

写调停课单，并经研究生处批准。 五、公共基础课及选课人

数较多的课程，由研究生处统一安排上课时间及地点。专业

课和选课人数较少的课程，由学院安排上课时间及地点，学

院要将每学期本院课程表报研究生处备案，以备检查。 六、

教材的选用与购置。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任课教师要根

据教学大纲和学科的发展，尽量选用国家教育部推荐及同类

院校使用效果较好的教材。同一门课程的各开课教师，应使

用同一教材，不得各行其是。任课教师在开课前选好教材和

参考书，并与教材供应站联系，做好教材预定工作。 七、一

门课程原则上由一位教师独立完成讲授，确有必要需两人以

上讲授一门课程时，由任课单位确定一名教师负责，共同讨

论制订出统一的授课计划，填写统一的教学进度计划表。要

求分工明确，内容衔接，不得各自独立制订计划，防止重讲

或漏讲内容。 八、为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课程的基本内容要相对稳定，并有足够的深度和

较大的覆盖面，特别要注意反映本学科的基本内容与国内外

最新学术动态。课堂讲授要重点突出，内容系统，条理清楚

，针对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研究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动手能力和

技术操作能力训练与培养。 九、各任课单位及教师必须严格

执行研究生处下达的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设课程。根据情

况确需增加课程的，由教师在开课前一学期提出申请，由学

院提出意见，任课单位组织论证并提出可行性意见，研究生



批准后方能开课，未经研究生处批准的课程及成绩一律不予

承认。 十、实行研究生教学管理定期评估制度。在教学实施

过程中，将由任课单位及研究生处组织有关专家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环节、课程考试，教学效果及教书育人等

方面进行考察评价，评议不合格的课程及任课教师要及时调

整。 推荐新闻： #0000ff>烟台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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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实施办法 #0000ff>中国人民大

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0000ff>浙江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

施细则 #0000ff>宁夏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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